
《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改方案
编制说明

3月以来，对《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大气条例”）与生态环境法典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相关要求进行系统梳理比对、差异分析，经多轮讨论、处室征求意见，按照法规规章清理相关工作要求，形成修改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梳理对照与差异分析情况
《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于2015年由省人大颁布，分别于2018年3月和11月两次修订，共计107条。经与生态环境法典梳理比对，共有100条存在差异。其中，55条存在表述性差异，14条为我省细化上位法、30条为我省新增内容、33条存在实质性差异、21条法典有而我省没有。根据评估结果，“大气条例”内容与法典相关规定不一致内容较多、涉及面较广，同时，部分内容较法典更为严格和细化，建议予以全面修订。
二、拟修改清理情况
计划修改85条，其中有24条仅为修改条例序号，计划删除20条，新增3条，具体修改说明如下：
（1） 表述性修改内容
有45条涉及表述性差异方面的修改。一是44条为术语名词的表述性修改，其中，第五条、第十四条等涉及生态环境、渔业、林业、工业和信息化等管理部门表述性差异修改，第八条、第二十二条等涉及“环境影响评价”“排污单位”“清洁能源”“建立……制度”等名词术语的表述性差异修改，第九十四条由“停工整顿”更改为“停工整治”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等将“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修改为“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二是1条涉及法律原则的表述性修改，第四条大气污染防治原则由“保护优先、防治结合、综合治理”更改为“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由于内容重复，删除“建立政府监管、公众参与、共同治理、联防联控的防治机制”。
（2） 实质性差异修改内容
有32条为相关规定和要求不一致的实质性差异修改，其中，删除6条与法典完全一致的条款，新增1条关于露天焚烧相关内容。涉及的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1、2条涉及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相关内容。目前，我省已不再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第三条删除“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修改为“应当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对象由“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修改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增加与“交通运输结构调整”相结合；第七十四条“制定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修改为“制定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 3条涉及排污许可与总量控制相关内容。第九条总量控制区域限批对象依据法典增加“未完成大气环境质量目标的地区”；第十二条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单位由“所在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更改为“其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删除十二条与法典完全一致的内容；删除第二十三条关于所有排污单位需要开展自行监测和公开数据的内容，执行法典中“监测数据保存五年以上”等更严格的要求；
3、 3条涉及能源消耗大气污染控制相关内容。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燃煤机组污染控制依据法典增加“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强化源头控制；第二十九条燃用煤炭删除第一款，优质煤炭不一定要经过洗选，修改后与法典完全一致，故删除；第三十一条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在用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更改为“已建成的”，监管范围更宽，监管部门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更改为“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更为明确；
4、 3条涉及工业大气污染控制相关内容。第三十四条实施差别化价格政策的对象依据法典由“能耗超过限额标准或者排放重点大气污染物超过规定标准的企业”更改为“资源高消耗、高污染行业”，扩大执行范围；第三十九条为贯彻《司法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工厂开窗还是关窗生产”执行标准的意见》（司法通〔2026〕26号）文件精神，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经营活动由“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更改为“采用先进生产工艺设备减少无组织排放”，并删除“造船等无法在密闭空间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第四十一条油气回收依据法典删除“储气库”“加气站”“气罐车”，上述设施不涉及油气回收内容。
5、 4条涉及移动源污染控制。第四十六条机动车总量控制由“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修改为“合理控制燃油机动车保有量”；第四十九条船舶污染控制依据法典增加“发动机”作为管控对象；第五十一条移动源污染控制装置要求与法典完全一致，删除；第五十二条车船用燃料管控对象依据法典增加“氮氧化物还原剂”。
6、 1条涉及扬尘污染防治问题，第五十六条依据法典增加“在施工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的扬尘污染防治责任”，明确“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具体的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修改后我省条例对工程建设方与施工单位的责任都更加明确。
7、 2条涉及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餐饮油烟问题。第六十二条餐饮油烟监管方面，增加了强调“布局引导”相关内容，第六十三条增加了“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相关表述。
9、4条禁止露天焚烧方面，删除第六十五条第二款和第六十六条中关于露天焚烧秸秆和落叶的要求，增加了一条（修改后的第六十二条）统一规定，并与法典的禁止焚烧范围一致；第六十六条露天焚烧有毒有害物质的范围由全域禁止修改为“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与法典一致。
8、 3条涉及重污染天气应对与污染事故风险预警。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重污染天气“应急”更改为“应对”；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对预案的对象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修改为“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以及可能发生重污染天气的人民政府”，应对措施中依据法典增加“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第七十八条应急预案实施与法典完全一致，删除。
10、 3条涉及环境目标责任与考核评价制度。第二十六条有关举报奖励的内容修改为“接受举报的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举报内容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举报人给予奖励”；第十七条按照法典修改问题约谈的对象和情形；第十六条查封、扣押相关要求，法典的情形和对象更为全面，删除。
11、3条涉及立法依据修改，第一条、第七十九条、第九十三条法律依据删除废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12、1条涉及术语修改。第一百零六条术语定义，删除“排污单位”术语定义，与《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一致，修改非道路移动机械定义。
（二）关于罚则内容的修改
1、增加1条援引性条款。增加“第七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防止执法中的法律适用冲突，体现上位法优先，并为后续修订与解释留出空间。
2、删除14条与法典一致或者冲突的罚则相关内容。主要包括：第八十条违反排污许可相关规定、第八十五条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燃料、第八十八条油气回收、第九十一条禁行区内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第九十二条未按照规定加装/更换污染控制装置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第九十三条移动源燃料及添加剂、第九十五条运输垃圾渣土扬尘污染防治、第九十六条餐饮油烟污染防治、第九十八条干洗和汽修污染防治、第九十九条露天焚烧、第一百条喷洒农药、第一百零一条大气污染事故、第一百零二条按日计罚、第一百零五条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3、保留我省特色条款的罚则，并修改10条，新增1条，保持与法典衔接、不冲突。第八十一条前述条款中已删除排污单位监测的相关规定，故删除相关罚则，保留重点排污单位监测罚则，并修改监测数据保存时间，由3年更改为5年，与法典一致；第八十三条保留散煤污染控制罚则，销售不符合规定散煤和固硫型煤的罚金由“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更改为“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与法典保持一致；第八十四条保留我省特色条款“燃气管网和集中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新建、扩建燃用煤炭、重油、渣油的设施”罚则，罚金上限依据法典由“十万元”更改为“二十万元”；修改九十四条，与前述规定条款一致。其他包括监管部门修改、管理对象进一步明确等，保持与前述条款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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